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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表彰珠海市第五届文学

艺术“渔女奖”获奖作品的决定

近年来，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单位和广大文艺工作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出了一批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机统一，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的优秀文艺作品，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了珠海文艺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为建设更高水平的文化强市作出了积极贡献。

为引导方向、激励创作、表彰先进，珠海市人民政府于2021年7月启动珠海市第五届文学艺术“渔女奖”评奖工作。经评审委员会严格评审，珠海市人民政府决定授予报告文学《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等9部作品为珠海市第五届文学艺术“渔女奖”，授予音乐会《乐从大湾来》等32部作品为珠海市第五届文学艺术“渔女奖提名奖”。
希望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以更高热情投入文艺创作，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艺精品。全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努力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文艺精品力作，为珠海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加快建设区域文化艺术中心，全面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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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珠海市第五届文学艺术“渔女奖”

获奖作品名单

一、渔女奖（共9个，排名不分先后）

报告文学《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作者：曾平标）
纪录电影《港珠澳大桥》（单位：珠海传媒集团）
电视纪录片《四十城四十年》（单位：珠海广播电视台）

散文集《向泥土敬礼》（作者：耿立）

广播剧《生死救援》（作者：唐春华等）

话剧《龙腾伶仃洋》（单位：珠海话剧团有限责任公司）
粤曲说唱《海魂》（单位：珠海市戏剧曲艺家协会）

歌曲《白发如花》（作者：李需民）

故事片《青涩日记》（单位：珠海山中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二、渔女奖提名奖（共32个，排名不分先后）

音乐会《乐从大湾来》（单位：珠海民族管弦乐团有限责任公司）

粤曲《斗门家乡美如画》（作者：何国雄等）

情景快板《草地夜话》（作者：吴伶等）

评书《九月九的酒》（单位：珠海市文化馆）

小品《领导的盆栽怎么剪》（单位：珠海市文化馆）

水彩画《赤焰蛟龙》（作者：朱建中）

版画《同舟·渔归》（作者：张治华）

油画《好日子》（作者：金凡）

水彩画《大海荫滋赐民福》（作者：叶又绿）

油画《雪域高原系列·我家》（作者：刘文伟）

色粉画《红土地》（作者：黄剑波）

水彩画《合作》（作者：陈希略）

水彩画《尘封已久》（作者：邹展峰）

版画《逛集市》（作者：席湖）
中国画《二胎时代》（作者：张向军）

油画《郭家沟之一》（作者：王春华）

行书《吴潜<贺新郎>词二首》（作者：朱起明）
草书《刘长卿诗五首》（作者：周志华）

草书《王冕诗二首》（作者：黄官强）

草书自作诗《冬日年诗遥寄》（作者：郑楠）

楷书《续书谱》（作者：梁富振）

刻字《乐无涯》（作者：曾权清）

行书《世说新语》（作者：唐海燕）

行书《荀子劝学》（作者：刘茜）

摄影《幕后》（作者：胡佐卿）

摄影组照《港珠澳大桥》（作者：朱瑞盛）

摄影《港珠澳大桥》（作者：朱泽辉）

摄影《文明坐车》（作者：张建林）

微电影《风过海》（作者：杨小江等）

刺绣《龙纹暗花水貂盘金冬袄》（作者：周萍）

牙雕《十八罗汉》（作者：何爱群）

剪纸《富春山居图》（作者：王喜果）

